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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
民事裁定书

（2026）苏 0402 清申 67 号

申请人：常州市天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11320402014115642F，住所地常州市天宁区竹林北路 256 号
天宁科技促进中心。

负责人：王健，该局局长。
被申请人：常州柏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91320402MA1WU7131J，住所地常州市天宁区中吴雅苑 8-1 号。
法定代表人：梅炉中。
申请人常州市天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（以下简称天宁市监局）

申请被申请人常州柏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柏美公司公
司）强制清算一案，本院依法予以立案并进行审查，现已审查终
结。

申请人天宁市监局称，被申请人已于 2021 年 6 月 29 日被行
政机关予以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，但未及时组织清算，故依
法提起对柏美公司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。

本院查明，柏美公司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7 月 6 日，现登记
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 万元，法定代表人为梅炉中。公司住所地为
常州市天宁区中吴雅苑 8-1 号。经营范围为：室内外建筑装饰工
程设计、施工；建筑材料、装潢材料、家具的销售。（依法须经批
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登记机关为常
州市天宁区行政审批局。2026 年 5 月 9 日，因柏美公司公司营
业执照被依法吊销后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，
天宁市监局作为主管机关申请对其进行强制清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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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院认为，柏美公司公司的营业执照被依法吊销，应当认定
柏美公司公司已经出现解散事由。本案中，由于柏美公司公司在
解散事由出现后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，天
宁市监局作为主管机关，其申请法院对被申请人柏美公司公司进
行清算符合法律规定，本院予以准许。柏美公司公司登记机关是
常州市天宁区行政审批局，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。依照《中华
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七十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
二十九条第四项、第二百三十二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
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第七条之规定，裁
定如下：

受理申请人常州市天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被申请人常州柏
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 
审    判    员      王    伟    

二 〇 二 六 年 五 月 二 十 日

法  官  助  理      符    诗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书    记    员      朱 栗 佳    


